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5，4（1），頁 203-207 自由評論 

第 203 頁 

新課綱，新觀點—能力指標的困境與調整 
林永豐 

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一、背景與脈絡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

綱」歷經多年研議，終於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正式公布（教育部，2014）。

新課綱提出多項理念，包括落實適性

揚才、素養導向、強調教師專業等等，

也納入許多重大的調整與新的元素，

例如納入核心素養、學習重點、整併

學習領域、減少必修增加選修等等。

在這些重大的改革當中，與中小學課

程設計與發展有關的重要改變之一，

乃是對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能力指標進

行調整，調整為學習重點雙向細目的

架構。 

課程綱要是中小學課程設計的依

據，而課程綱要中的規範，就影響了

中小學課程設計的方式。臺灣中小學

課程的實施，長期以來以「教材大綱」

的方式，規範課程的內容，直至 2000

年公布的「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改以「能力指標」作為課程設計

的基礎，不再規範教材的內容。然而，

以能力指標作為課程設計依據的方

式，歷年來引起不少爭議，導致呼籲

改革之聲不斷（黃嘉雄等，2006；歐

用生等，2010）。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

之改革，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總綱

中，對此一議題的因應方式，乃是提

出以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

架構出以雙向細目為內涵的「學習重

點」概念（國教院，2014），欲兼顧強

調教材內容與能力養成這兩種學習內

涵，而此一學習重點的設計，也意味

一種新取向的課程設計方式，勢必對

教育實務的教學現場產生重要的影

響。 

二、能力指標的設計與爭議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6）採用了「分段能力指標」的概

念，以取代過去課綱中的「教材大

綱」，亦即欲以「基本能力」取代過去

所重視的「學科知識」，期能培養學生

具備帶著走的能力（鄭蕙如、林世華，

2004）。不過，這樣的課程設計方式雖

然強調了「能力」的養成（成露茜，

1999），卻也認為毋須再有「教材內容」

的概念。自實施以來，此一理念上的

轉換引發頗多爭議。 

根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教育部，2008），我國國民中

小學課程乃是利用能力指標的設計，

以落實課程決定的鬆綁。因此，課程

規劃的原則乃是在達成課程目標的大

方向下，讓具教師、學校、或是出版

社，得以發揮專業來設計課程，只要

各版本教科書，抑或是自編教材能夠

使學生達到能力指標，則便可以說是

達成課程的目的。在課程綱要（教育

部，2008）之第四節有關「教材編輯、

審查及選用」中，便詳列出此教科書

審定制的依據： 

(一) 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

綱要編輯，並經由審查機關（單

位）審定通過後，由學校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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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辦法及標準由教育部另定

之。 

(二) 除上述審定之教科圖書外，學校

得因應地區特性、學生性質與需

求，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的教

材，惟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

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交「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 

能力指標的特色之一，乃是一種

概括性的課程目標，需要學校教育人

員進一步詮釋（李坤崇，2004；陳新

轉，2002）。相對於「舊教材」詳細列

出教材的大綱及其要領，則主題軸與

分段能力指標的規劃，的確給予教師

很大的課程決定空間，但相對地，此

少數幾條能力指標，會不會太模糊

呢？不同的教師在詮釋這些能力指標

的時候，會不會歧異太大呢？儘管教

育部公布所謂「補充解釋」或「基本

內容」，希望各界對能力指標的內涵更

更有共識，然而，各界對能力指標的

意涵，仍有疑慮。 

黃嘉雄、周玉秀、徐超聖、林佩

璇、林曜聖等（2006: 84, 86）在其調

查研究中，顯示幾乎所有身份的填答

者都相當支持：希望在國中小各學習

領域課程綱要中，能增訂「內容大綱

或細目」，亦即「研訂用以協助學生習

得各領域分段能力指標之更具體課程

內容要素或大綱」。此外，歐用生、李

建興、郭添財、黃嘉雄（2010）在其

對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現況之評估中，

亦有建議：「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宜在

能力指標之基礎上，另訂年級基本內

容或教材綱要，其規範性或參考規則

依學習領域性質而定（p.2）」、「學術結

構邏輯較強的學習領域宜增訂具規範

性的各年級基本內容細目或教材綱

要，其他學習領域則增訂具參考性的

年段內容細目或教材大綱」（p.7） 

事實上，在現行的各領域課綱之

中，除了國文與綜合領域之外，各科

均已在能力指標的概念之外，陸續另

行發展出與內容相關的內涵（教育

部，2008）。茲整理列舉如下： 

1. 英語領域：主題與題材、溝通功

能、常用 2000 字、基本語言結構

等。 

2. 數學領域：分年細目。 

3. 社會領域：基本內容。 

4. 自然領域：教材內容要項/細目。 

5.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內容。 

6. 健康與體育領域：主題軸內涵說

明。 

7. 生活領域：教學設計內容要項。 

三、十二年國教課程與學習重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則

提出「學習重點」的新概念，並以此

作為中小學課程設計的基礎，即反映

出上述的實務檢討。有關學習重點概

念之說明，最早始於「十二年國教課

程發展指引（蔡清田，2013；國教院，

2014: 8）」，復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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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總綱」中有所規範，並明確指

出「各領域/科目的課程綱要研修需參

照「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

引」，考量領域/科目的理念與目標，結

合或呼應核心素養具體內涵，以發展

及訂定…「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含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教育部，2014: 

3）。 

學習重點的內涵包括了「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並據

以構成一個雙向細目架構（表 1）。此

一架構將是各領域/科目用以引導課程

設計、教材發展、教科書審查及學習

評量等的依據，並配合教學加以實

踐。領域/科目學習重點的架構提供各

領域/科目教材設計的彈性，在不同版

本教材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可以

有不同的對應關係（國教院，2014: 

8）。 

兩個向度的內涵分別說明如下

（國教院，2014:8-9）： 

(一) 學習表現 

學習表現是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概念，學習表現重視認知、情意與

技能之學習展現，代表該領域/科目的

非「內容」向度，應能具體展現或呼

應該領域/科目核心素養。認知向度包

括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

創造等層次；情意向度包括接受、反

應、評價、價值組織、價值性格化等

層次；技能向度包括感知、準備狀態、

引導反應（或模仿）、機械化、複雜的

外在反應、調整、獨創等層次。 

(二)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需能涵蓋該領域/科目之

重要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技能、

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識。學習內容是

該領域/科目重要的、基礎的內容，學

校、地方政府或出版社得依其專業需

求與特性，將學習內容做適當的轉

化，以發展適當的教材。 

根據上述說明，「學習表現」的概

念著重的是認知歷程、情意與技能面

向，強調的是教材中不屬於內容層面

的學習，性質上非常接近既有中小學

課程中的「能力指標」，抑或是高中課

程中的「核心能力」。相對地，「學習

內容」則以知識為主要內涵，性質上

即是各領域既有課程中的基本內容、

分年細目、內容要項或內涵說明等

等。此外，學習內容指的是該領域或

科目內基本的、重要的內涵，而毋須

像過去的教材大綱那樣列出所有的項

目。新課綱中的學習重點概念等於是

納入了既有課綱中重要的元素，但又

進一步提出了明確的雙向細目架構。 

四、新課綱的差異與特色 

根據上述的分析，本文主張：與

過去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課程設計理念

相較，上述學習重點的雙向細目架構

及其內涵至少展現了下列幾項差異與

特色： 

(一) 九年一貫課程中獨尊能力指標的

概念；而新課綱中的雙向架構則

兼顧了學習內容與學習歷程兩類

學習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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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年一貫課程中以強調線性開展

的 Bloom 舊版教育目標（1956）

為基礎；而新的架構呼應了

Anderson & Krathwohl（2001）的

新版教育目標理念，突顯了知識

與認知歷程同等重要。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歷程模式，淡

化目標模式的色彩；相對地，在學習

重點的雙向架構中，學習內容的課程

設計可以目標模式為主，學習表現的

課程設計則以歷程模式為主，亦即兼

顧了兩類課程設計模式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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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重點的雙向細目架構示意圖（以國中社會領域為例） 

學習表現向度 

學習內容向度 

5- IV -1 

能利用二手資

料，進行歷史推

論 

5- IV -2  

能利用一手資

料，進行歷史推

論 

5- IV -3 

能利用一手資

料推論，並提出

假設。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七 

年

級 

2-7-6 戰後的臺灣（1.二二八事件；2.

戒嚴體制的建立；3.民主化的歷程；

4.工業化社會的形成）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八 
3-8-6 早期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文化

的起源）… 
第六單元 第六單元  

九 

4-9-6 歐亞地區古典文明的發展（1.希

臘文明特色；2.羅馬帝國與基督教興

起；3.恆河流域印度文明…） 

第九單元   

 


